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115年度因公未能休假人員

請領未休假加班費申請書

	申請人
	職稱
	
	服務

單位
	

	
	姓名
	
	申請

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
	可休假

日  數
	         日
	核  發

未休假

日  數
	              日

	已休假

日  數
	         日      
	備註：

1. 實施強制休假10 日；請休假日數未滿10日者，以10日計。應休畢日數（10日）」包含持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，並合於規定予以補助之國內休假日數。

2. 應休畢日數以外之國內休假部分,按日支給休假補助費新臺幣600元；未達1日者，按休假時數比例支給。

3. 本表應詳實填寫，不得有冒領、重領、或偽造等情事。

	已休假日數超過10日者始續填
	休假出國日數：       日
	


陳  請     鈞  核

	填表人
	
	人事主任
	
	校  長

	單位主管
	
	會計主任
	
	


